城市（农村）低保审批结果公示

　　按照低保救助供养有关政策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镇人民政府审核，区民政局审批，以下人员符合低保人员救助政策，现公示如下：

批准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保障人数
	家庭救助
总金额
（元/月）
	[bookmark: _GoBack]
	管理类别
	居住地址

	
	
	
	
	补差
救助
	重点
救助
	
	

	1
	唐帮伦
	1
	690
	630
	60
	A
	玉龙村15组

	2
	周天明
	3
	727
	527
	220
	B
	珠玉村11组

	3
	何代良
	1
	290
	190
	100
	A
	洋海村7组

	 4
	高明德
	1
	336
	276
	60
	A
	 洋海村1组

	 5
	陈德明
	1
	 411
	411
	0
	A
	 珠玉村5组

	 6
	李有全
	3
	913
	753
	160
	B
	 青杠村1组

	 7
	王锦
	1
	430
	430
	0
	A
	 惠风村11组

	 8
	周黎明
	7
	1192
	672
	520
	B
	 四方村5组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不予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
人口
	居住地址
	不予保障理由

	1
	黄国江
	4
	太安村9组
	收入超标

	2
	谭报
	4
	 洪太村14组
	收入超标

	3
	周启能
	1
	惠风村2组
	 资料不齐

	4
	胡利元
	2
	 四方村10组
	 财产超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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